
稅捐稽徵法第23條修正重點 

96年3月5日前已移送執行尚未終結之欠稅案件，執行期間
將於106年3月4日屆滿（4,967件、金額272.67億元） 

下 列 三 種 情 形 之
一，延長5年執行期
間至111年3月4日 
 

1.截至106年3月4日 
納稅義務人欠稅金額
達1,000萬元以上 

2.納稅義務人於執
行期間曾經法院裁
定拘提或管收確定 

3.納稅義務人於執
行期間曾經執行機
關核發禁止命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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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重大欠稅案件，嚴重侵害國家租稅債權) 



預期效益（一） 

欠稅人數 

372(26.03%) 

欠稅件數 

未達1,000萬元 達1,000萬元以上 

欠稅金額(億元) 

253.67(93.03%) 

修法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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欠稅達1,000萬元以上案件金額253.67
億元，占全部欠稅總金額93.03%，但
件數及人數較少，繼續執行符合稽徵
成本。將有70%以上人數不再繼續執
行，已兼顧納稅義務人權益及維護國
家租稅債權。 

1,057(73.97%) 

1,915(38.55%) 

3,052(61.45%) 

19(6.97%) 



預期效益（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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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重大欠稅案件繼續執行（例如黃任中家族、峰
安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前20大公告重大欠
稅案件），符合租稅公平正義及社會期望 

 96年3月5日前移送執行案件，執行至111
年3月4日均達15年，未來無再次修法延
長執行期間之疑慮 



貨物稅條例第12條之3電動車輛免稅期限 

•增訂自100年1月28日起3年內購買完全以電能為
動力之電動車輛並完成登記者，免徵該等車輛
應徵之貨物稅。 

第一階段 

100年1月28日 

至103年1月27日 

•經行政院核定延長免徵電動車輛應徵貨物稅年
限至106年1月27日。 

第二階段 

103年1月28日 

至106年1月27日 

•對於國內電動車輛產業發展仍有以稅賦減免扶
植之必要性，爰配合免徵電動車輛貨物稅至110
年12月31日。 

第三階段 

106年1月28日 

至110年12月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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貨物稅條例第12條之3電動車輛免稅效益 

免稅期間 電動汽車 電動機車 產值影響 

自100年1月28日至
105年10月31日 707輛 37,638輛 +116.6億元 

預計 
自106年1月28日至
110年12月31日 

5,939輛 152,000輛 +943.99億元 

註：1.100年1月28日至105年10月31日免徵貨物稅稅額3.54億餘元。 
    2.依經濟部105年12月1日稅式支出評估報告數據估算延長免稅5年，預計增 
      加整體稅收約19.55億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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